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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律师法》，至今已渡

过八个春秋。行云落日，风歌雨鸣。过去的八年中，律师们

手捧这一执业行为规范，从事着神圣而又艰辛的执业生涯。

《律师法》虽然对我国律师的性质、职责、任务、执业条件

、执业权利、执业范围、执业纪律、组织形式等作了明确规

定。但历经八年的实践检验，尤其是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的切

肤感受，就律师的执业权利和执业地位而言，尚存在些不完

善之处。 表现之一：执业律师，特别是青年律师，不愿意甚

至害怕承办刑事案件。因为他们看到有的律师在承办刑事案

件过程中，渗嫌伪证罪无辜受到刑事追究。事实上，在刑事

案件中，虽然检察官、法官和律师是从不同角度维护法律的

公正，但却未能站在同一执法护法的平台上。表现在地位不

平等，权利不对等。一方面公诉人、审判人员是维护公权利

益的，是国家机器的实施人。而律师（辩护人）是维护私权

利益的，是依法为破坏法定秩序人说话的代言人。另一方面

公诉人和辩护律师作为同一刑事案件诉讼矛盾的两个主体方

面，公诉人可以利用法定程序和特权，使一些渗案证人违心

翻供，以刑法306条为法律依据，使辩护律师被无辜采取强制

措施（犯罪被追究无可非议）。尽管相关部门的“维权”活

动还辩护律师一个公道和清白，但对其的心灵创伤和忧虑重

复伤害的恐惧感所产生的心理障碍是难以消除的。将影响以

后的执业生涯。 我见之一：《律师法》应该保护律师在执业



过程中的人身安全。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口需要层次理论认

为，安全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是物质需要。对辩护律师渗

嫌伪证罪的个案，首先应该强化立案审批手续和立案监督机

制，区别于其他刑事案件立案的普遍性和范意性；其次，对

个别证人翻供作为唯一证据，认定辩护律师渗嫌伪证罪的，

应当有其他证据佐证；再次，从立法角度使辩护律师敢于直

言，无后顾之忧。 表现之二：多嘴者说：“律师所围着法院

办，律师围着法官转”。虽非尽言，但必竟反映社会上一种

现象。更有甚者，有的法官犯罪牵连到律师，虽然主要原因

在其主观方面，但是法定权利不对等的客观原因不容忽视。

《律师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

单位或者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第三十条规定“

律师参加诉讼活动，依照诉讼法的规定可以收集，查阅与本

案有关的材料。”那么诉讼法又是如何规定的呢？《刑事诉

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单位和

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第四十五条

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

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

”一个是需要同意，一个是如实提供。差之微毫，距之千里

。这种立法权利不对等的实践后果更是难以估量。这只是一

个方面，由此可见：律师为什么围着法官等人转的迷底，不

解自明。 我见之二：《律师法》应该保障律师的合法取证权

，而且应该与其他办案人员有同等的取证权利。改变律师拿

着律师所的介绍信无法取证的现状。就刑事诉讼而言，证据

是认定罪与非罪的根本依据，辩护律师无权调取相关证据，

又何谈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公正。 表现之三



：在诉讼实践中，胜诉方聘用律师代理的费用得不到支持。

胜诉方的律师代理费是因为启动诉讼程序所产生的，它与评

估费、鉴定费等一样，都是诉讼费用的一部分，都应判令败

诉方来承担。否则有悖于公平原则，同时胜诉方的合法权益

亦未得以有效保护。进一步讲，胜诉方的律师代理费得到支

持，能使有理而经济困难又不够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打得

起官司。律师参与诉讼中来，也能使法官从向当事人宣传法

律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提高审判工作效率。 我见之三：《律

师法》应该保护律师的经济利益，就公平而言，胜诉方的律

师代理费理当支持，因为是启动诉讼程序所发生的费用。这

不仅维护了胜诉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间接地维护

了律师的利益。具体执行标准可以根据各地区物价部门规定

和律师事务所为当事人出具的收据认定。表现之四：法律服

务市场混乱。执业机构除了律师所外，还有法律服务所，包

打官司的“地下”法服组织等。法律服务人员除执业律师外

还有法律工作者，民间诉讼代理人等。客观形成了法律服务

市场不正当竞争的局面。表现在执业条件、资格标准不同；

收费标准不同；管理制约制度不同。使律师的正常执业受到

影响和干扰。 我见之四：《律师法》应该明确规范法律服务

市场的秩序，优化执业环境。使律师合法执业权利不受侵害

。在公平、公正、合法、有序的法律服务市场中公平竞争，

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 综上之见，只就修改《律师法

》如何进一步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提高律师执业地位，保护

律师执业安全，降低律师执业风险等方面抒已之见，仅供参

考。旨在把《律师法》修改好，把律师队伍建设好。最近，

中央领导同志就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作了重要指示。这对修改



好《律师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坚信有中央领导的

重视，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律师法》修改工作一定会

圆满完成，律师的执业权利将会得到进一步保障。一支坚持

信念、精通法律、维护正义、恪守诚信的律师队伍一定能在

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进程中发

挥应有的作用，做出积极的贡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